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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及其支出管理

张春喜

（河南四方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安阳 455000）

【摘要】《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不征税收入有特定的内涵，其不属于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于免税收入，在支出处

理上有严格的规定。不征税收入不能弥补亏损，一般不能改变用途；其形成的支出不准在所得税前扣除，更不能加

计扣除；极特殊情况下，不征税收入才能转化成征税收入，其形成的支出准许在所得税扣除。

【关键词】不征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 税务处理

2008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创

设了不征税收入概念，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未能真

正理解其内涵，甚至在亏损弥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方

面围绕其进行所谓的纳税筹划，给自己带来涉税风险而

懵然不知。笔者以涉及不征税收入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

据，厘清不征税收入及其支出的税务处理，以期给广大实

务工作者提供指引。

一、不征税收入的内涵

《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的收入总额界定为以货币形

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包括不征税收

入和征税收入，征税收入又分为免税收入和应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

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以及企业取得且由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

准的财政性资金。免税收入属于税收优惠政策，构成征税

收入但予以免除，包括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

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境内设立

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

取得的收入）。

免税收入是征税收入的组成部分，但基于税收优惠

政策而免予征税，随着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而调整，不能

永久列入不征税范围；不征税收入是非经营活动或非营

利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从所得税的计税原理上讲，

应永久不列入征税范围。因此，不征税收入对应的支出不

允许在税前扣除，而征税收入对应的支出允许在税前扣

除。这是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区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的理论意义所在。基于此，不征税收入一般不能作为应税

收入处理，并要求在财务上单独核算。

二、不征税收入及其支出的税务处理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支出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征

税收入相关，因不征税收入被排除在征税收入之外，与应

纳税所得额无关；免税收入是贯彻国家政策给予企业的

支持，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也从总收入扣除。如果应

纳税所得额大于零，按照适用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

应纳税所得额等于零，企业所得税为零；如果应纳税所得

额小于零，就是税法上的亏损，作为一项税收优惠政策，

在五年内可以用税前利润弥补。

1. 不征税收入与亏损无关，不能用于弥补亏损。《企

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

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

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该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企业所

得税法所称亏损，是指企业依照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

定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

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

用税前利润弥补亏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基于企

业持续经营假设给予的一项税收优惠政策，有三种操作

方法：向以前年度结转、向以后年度结转和将两者结合的

混合结转。目前，在全世界开征企业所得税的 159个国家

和地区中，仅有美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关岛、文莱和北

马里亚纳群岛等7国家和地区采用第三种做法。

我国选择向后结转且规定不超过五年。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亏损，必须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按照税法规

定进行纳税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且该所得额应经过

税务机关审核确认，不能自行调整。弥补亏损指用以后实

现的所得额弥补，不是用会计利润弥补，在企业所得税申

报表上体现为纳税调减。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10］148号）规定，企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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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

三“纳税调整明细表”中核算，不征税收入作为纳税调减

处理，与之相对应，由不征税收入形成的支出（含费用和

资产的折旧、摊销），作纳税调增处理。企业取得的免税收

入、减计收入以及减征、免征所得额项目，不得弥补当期

及以前年度应税项目亏损；当期形成亏损的减征、免征所

得额项目，也不得用当期和以后纳税年度应税项目所得

抵补。

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

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其逻辑是：通过纳税调整将不征税收入及其形成的

支出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分离出来，再将免税收入、减计收

入以及减征、免征所得额项目从收入总额中剔除，在此基

础上，将应税收入与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按

照税法口匹配，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进而计算应纳税额或

结转亏损的数额。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减计收入以及

减征、免征所得额项目与企业亏损无关。企业无论是免税

项目所得还是不征税项目所得都不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

损，应税项目与免税项目（包括不征税项目）不能互相调

剂补亏。

既然不征税收入与企业亏损无关，因此，假使存在亏

损，不征税收入仍然不能用于弥补亏损。

2. 不征税收入形成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摊销不允

许税前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

第七条规定，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未形成无形资产的，

允许再按其当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该无

形资产成本的150%在税前摊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摊销

年限不得低于10年。

该通知附件“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

况归集表”中，第 37行“加计扣除额”是由第 35行各项研

发费用的“合计数”，减去第36行“从有关部门和母公司取

得的研究开发费用专项拨款”的余额。从归集表的逻辑关

系上看，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将企业收到的专项拨款单独

列示，是充分考虑到企业收到资金进入资金池后，无法区

分此类资金形成的支出哪些是征税收入形成的，哪些不

是征税收入形成的，但为了计算和填表简化，将收到的拨

款视同形成了等额的支出，在计算加计扣除时从中扣减。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关村、东湖、张江国家

自主创新试点地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研

究开发费加计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3号），

其附件“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

中，已修改为：第 36行“当期加计扣除额”是由第 34行各

项研发费用的“合计数”，减去第35行“作为不征税收入处

理的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的部分”，该文件仍然继承《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税发［2008］116号文不征

税收入形成的支出不能税前扣除的精髓，但资金一旦进

入企业，要准确核算发生的支出用的是征税收入还是不

征税收入，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笔者认为，国税

发［2008］116号文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

企业取得的财政拨款等不征税收入形成的研究开发

支出，是国家支持企业创新给予的财力物力支持，是与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支出，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更谈不上加计扣除。

3. 税法对不征税收入较征税收入管理更严格，一些

不征税收入一旦改变用途，要并入应纳税所得额征税，且

其对应的支出不能税前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规定，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1］100号）规定取得的即征即退增值税

款，由企业专项用于软件产品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并单独

进行核算，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从收入总额中减除。软件企业取得的退税款若改变用途，

须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应的支出

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38号）规定，自2008年1月1日
起，核力发电企业取得的增值税退税款，专项用于还本付

息，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核电行业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要

单独核算。否则，须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对应的支出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4. 在特殊情况下不征税收入可转化成应税收入，其

对应的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70号）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企业从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

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可以作

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

除。①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②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

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③企业对该资金以及

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企业据此处理后，在

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

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

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

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

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02·2014.5上

号）规定，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应按照《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1］70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进行

处理。凡未按照《通知》规定进行管理的，应作为企业应税

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财税［2011］70号文规定确认不征税收入后，当且仅

当在收到资金后的 5年（60个月）内（非 5个纳税年度）全

部未使用且未缴回拨款部门时，从第六年开始，应该作为

征税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由此发生的支出准许在计

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允许加计扣

除。如果收到的财政性资金不符合财税［2011］70号文要

求，应按征税收入处理，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管理。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对不征税收入及其形成的支出核算

可得出如下结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

预先剔除，与亏损无关，不能用于弥补亏损；不征税收入

形成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摊销不允许税前扣除，更不

能加计扣除；一些不征税收入，如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收

到的即征即退增值税款、核电行业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

等，一旦改变用途，须并入应纳税所得额征税，且其对应

的支出不能税前扣除；税法明文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在特

殊情况下可转化成应税收入，其对应的支出可以在税前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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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欠税的法律规定

欠税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超过征收法律法规规

定或税务机关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纳税期限，未缴

或少缴税款的行为。

土地增值税纳税期限最早见于 1994年 1月 1日实施

的《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其后财政部发布实施细则，其

中第十六条规定可以预征土地增值税。2006年 3月 2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

通知》（财税发［2006］21号），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增值税的预征清算办法。在其中第三部分“关于土地增值

税的预征和清算问题”规定“对未按预征规定期限预缴税

款的，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从限定的缴纳税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加收滞纳金。”

可见预征期限并没有统一规定，而是由各地征收机关在

具体执行时灵活掌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预征办法，2006年国家税务

总局出台《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具体规定房地产开发

反观知名房企土地增值税欠税之争

杨 琳（副教授）

（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3）

【摘要】2013年11月，央视曝光多家知名房企欠缴巨额土地增值税之后，被点名的多家上市房企、地方税务机

关乃至国家税务总局纷纷予以回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公告还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回复都过于

简单，不仅没有消除公众的疑问，反而引来更多质疑。因此本文对各方的说法进行梳理，针对其中的焦点问题发表个

人看法，并认为应尽快实施房地产综合税收制度改革。

【关键词】土地增值税 欠税 纳税人


